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437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101年9月24日
出席：尹啟銘          薛承泰           陳振川（顏久榮代）           彭淮南（嚴宗大代）           張盛和 
施顏祥 (陳怡鈴代）           毛治國（林木順代）
陳保基 (戴玉燕代)            陳士魁 (黃志聰代) 
石素梅（鹿篤瑾代）           王如玄（賴錦豐代）           陳裕璋（李俊德代）           黃萬翔  吳明機(請假)
陳小紅
一、本會第1436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第1次修正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為消除鐵路對市區之阻隔及疏解交通，促進員林地區之都市發展，原計畫於95年即奉行政院核定，本計畫修正通過後，請交通部加速推動辦理，務必於103年12月通車啟用及105年1月全部完工。

(二)本案交通部未依行政院核示將工程資料送請工程會審查經費，以及本修正計畫經費調增及期程展延，仍請交通部撙節支出及覈實檢討後，依程序送請工程會審查，並確實敘明原因、釐清責任，對監察院之調查妥為處理。

(三)未來員林都市計畫區車站周邊及鐵道二側地區若有土地變更或增額容積收益，由中央與彰化縣政府依本計畫經費分攤比例分回收益。

(四)鑒於交通部中程概算仍有缺口，為落實本案之確實執行，請交通部將本計畫經費納入公共建設中程歲出概算額度覈實重新調整。
三、行政院交議，勞工委員會陳報「『勞工保險職業災害            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因應社會經濟之變遷，適時檢討、調整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並與主計總處相關行業分類接軌，以利統計分析及國際間資料之比較，確屬必要。勞委會參酌「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將人數過少之行業予以適當歸併，行業分類由現行16大分類、61種行業類別，整併為19大分類、55種行業類別及其費率，原則同意。

(二)本次行業分類整併後，仍有少部分之行業類別費率調幅較高，請勞委會加強與受影響較大之投保單位進行溝通，如其現行經營型態與原先所屬行業類別已有明顯不同，可協助其調整至適當之行業類別，以適用合宜之分類費率。

(三)為建立完善之職業災害保護體系，請勞委會參考國際經驗，研議修正相關法令，鼓勵雇主重視工作職場之安全衛生防護措施，並加強勞工職業災害風險意識，以能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減少人力資源之耗損。
(散會：下午3時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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